
中 国 国 际 贸 易 促 进 委 员 会 中 山 市 支 会

关于办理参展人员赴港通行证的通知
2010香港春季国际灯饰展参展企业：

关于本届赴港通行证的办理，符合个人赴港自由行的人员可自行到户口所在地的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办理赴港通行证，在中山工作的外省籍参展人员可通过本会办理因公赴港通行证。办理因公赴港通行证需要提交以下资料：
1. 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A4纸复印）一式两份。（08年1月起，只受理第二代身份证）。 
2. 办理港澳通行证相片4张。相片规格：近期标准大一寸正面免冠、浅蓝色或者白色底、光面相纸照片；头像清晰，照片尺寸为40毫米×32毫米，头部宽度为21至24毫米，头部长度为28至33毫米。一次性快照、翻拍的照片或各种普通彩色打印机打印的照片不能用于办理通行证。
3.政审表（我会网站www.ccpitzs.com资料下载栏/展览信息部资料/政审表下载）；
4.外地户籍人员需1年以上暂住证复印件；

5. 1年以上劳动合同（如未满一年请同时提供满一年的企业聘书）；

6.社保证明（社保卡复印件，无社保卡请提供缴费证明）。

请需办理各参展单位于 3月 10日前将人员名单及上述办证资料交到或者我会。过期不候。委托我会办理之赴港通行证是7天一次性的因公通行证，展览完毕后需交回。办证费用为250元。发证时我会将收取办证费用及证件押金2000元，还证时退回押金。
联系人：刘小姐 梁小姐 陈生 0760-88823343 传真：88841759
地址：中山市中山二路57号外经贸局大楼A座二楼
办公时间：周一到周五  8：30-12：00  14：30-17：30    
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